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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 13495《消防安全标志》的第3部分。GB 13495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标志；

——第 2部分：产品通用要求；

——第 3部分：设置要求。

本文件代替GB 15630—1995《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与GB 15630—199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设置场所”内容（见第 4章，GB 15630—1995的第 4章）；

b) 将“设置原则”更改为“设置部位”，并根据场所分类规定了相关标志的设置部位（见第 5
章，GB 15630—1995的第 5章）；

c) 增加了消防安全标志产品设置条件要求（见 6.1.2）；

d) 增加了消防安全标志型号选用原则和典型部位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型号（见 6.1.8、表 1、表 2）；
e) 删除了消防安全标志牌的制作材料要求、内部照明和自发光消防安全标志的产品要求（见 GB

15630-1995的 6.9、6.10.4.2、6.10.4.3），增加了消防安全标志产品要求（见 6.1.1）；

f) 将“设置方法”拆分为“标志牌的安装”和“标志的排列”两章（见第 7章、第 8章，GB 15630—1995
的第 7章），更改了标志杆柱式安装要求（见 7.4，GB 15630—1995的 7.3.3）；

g) 将“检查与维修”更改为“运行维护”，并对内容进行了调整（见第 9 章，GB 15630—1995
的第 8章）；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 15630—199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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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消防安全标志作为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火灾事故、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

性设施。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清晰醒目、规范的消防安全标志能够有效指引人员快速识别逃生路线、

消防设施位置及潜在风险区域，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在日常管理中，更是强化公众安全意识、提

升场所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载体。GB 13495《消防安全标志》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消防安全标志

的图形符号、尺寸、产品要求及设置要求，拟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 1部分：标志。目的在于确定消防安全标志的图形符号、尺寸、颜色及组合使用方式等基

本要求。

——第 2部分：产品通用要求。目的在于明确消防安全标志产品的型号和代号、技术要求、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要求等。

——第 3部分：设置要求。目的在于明确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场所、设置部位、设置要求、安装

要求和运行维护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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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标志 第 3部分：设置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场所、设置部位、设置要求、安装要求及运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需要使用消防安全标志传递消防安全信息的场所内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3495.2 消防安全标志 第2部分：产品通用要求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 13495.1、GB 1349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观察距离 viewing distance
观察者眼睛至标志中心点的距离。如图1所示。

4 设置场所

下列场所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a) 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工业建筑；

b)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c) 地铁工程中的车站、换乘通道或连接通道、车辆基地、地下区间内的纵向疏散平台，平时使

用的人民防空工程，地下人行通道，交通隧道，综合管廊；

d) 建筑施工现场；

e) 可燃液体、可燃气体、助燃气体的生产、储存区，可燃材料堆场，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易

燃易爆物品运输工具，公共交通工具；

f) 旅游景区、室外游乐场、广场、露天集市、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露天场所；

g) 矿区、油气田、草原、林区；

h) 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定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的其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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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D ——观察距离；

α——观察角：观察者的眼睛和标志中心点的连线与标志所在平面的夹角；

θ——偏移角：标志的中心点和眼睛的连线与眼睛正视标志所在平面时的视轴之间的夹角；

X ——偏移距离：标志的中心点至眼睛正视标志所在平面时的视轴的距离。

图 1 观察者与标志的关系

5 设置部位

5.1 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易发生遮挡或阻碍灭火设备使用的部位，应设置“禁止阻塞”

标志。

5.2 设置地下消火栓的部位，应在显著位置处组合设置“地下消火栓”与“火灾报警装置或灭火设备

的方位”辅助标志，箭头应指向地下消火栓所在部位；设置水泵接合器的部位，应在显著位置处组合设

置“水泵接合器”标志与“火灾报警装置或灭火设备的方位”辅助标志，箭头应指向水泵接合器所在部

位。

5.3 没有对应消防安全标志名称的灭火设备或集中存放灭火设备的部位，应在其外表面设置“灭火设

备”标志。

5.4 隐蔽设置的灭火设备部位，应在其外表面根据灭火设备名称相应地设置“手提式灭火器”“推车

式灭火器”“消防炮”“消防软管卷盘”等标志和“禁止阻塞”标志；如果以上标志未设置在明显可见

部位，还应在明显处组合设置相关灭火设备标志与“火灾报警装置或灭火设备的方位”辅助标志，箭头

应指向灭火设备所在部位。

5.5 生产、存放遇水爆炸的物质或用水灭火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危险的区域入口和区域内应设置“禁止

用水灭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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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大于 27 m的住宅建筑、工业建筑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标志：

a)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上部或门框边缘两侧，应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b) 疏散通道内应设置“禁止阻塞”标志、“安全出口”标志及其组合使用的“疏散方向”标志，

“疏散方向”标志的箭头应指向通往最近安全出口的方向；“安全出口”标志及其组合使用

的“疏散方向”标志的设置间隔应符合 6.2.1.2的规定，保持视觉的连续性；

c) 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中的单向门应在门上设置“推开”标志，在其反面应设置“拉开”标志；

d) 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中的门上应设置“禁止锁闭”标志；

e) 安装逃生梯的部位应设置“逃生梯”标志；如果逃生梯未安装在明显可见的部位，应在通向

逃生梯的疏散走道内组合设置“逃生梯”标志与“疏散方向”辅助标志，箭头应指向到达逃

生梯的方向。

f) 必须击碎玻璃板或其他遮挡物才能拿到钥匙、开门工具等或疏散中必须打开板面才能逃生的

部位，应设置“击碎”标志；

g) 在安装消防按钮、消防电话、发声警报器启动装置或存放需要人工操作发声警报器的部位，

应相应设置“消防按钮”“消防电话”“发声警报器”标志；

h) 燃油、燃气锅炉房，柴油发电机房及储油间，存放、使用化学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店、作坊、

储藏间等，应设置“禁止烟火”“禁止吸烟”“当心易燃物”标志；

i) 允许使用滑动方式开启的疏散门上应设置“滑动开门”标志，标志中的箭头方向应与疏散门

的开启方向一致。

5.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标志：

a) 5.6 a)～5.6 g)规定的部位和应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

b) 入口处应设置“禁止烟火”标志。

5.8 地铁工程中的车站、换乘通道或连接通道、车辆基地、地下区间内的纵向疏散平台，平时使用的

人民防空工程，地下人行通道，交通隧道和综合管廊应按照 5.6 a)～5.6 g)的规定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标

志。

5.9 建筑施工现场应根据施工的进展同步设置“安全出口”“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当心易燃

物”“禁止烟火”“禁止吸烟”等标志。

5.10 可燃液体、可燃气体、助燃气体的生产、储存区，可燃材料堆场，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易燃易

爆物品运输工具，公共交通工具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相应的消防安全标志：

a) 可燃液体、可燃气体、助燃气体的生产、储存区和可燃材料堆场的入口处或防火区内，应设

置“禁止烟火”“禁止吸烟”“当心易燃物”“当心爆炸物”标志，生产、储存氧化物的区

域入口处或防火区内还应设置“当心氧化物”标志；

b)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应在显著部位设置“禁止烟火”“禁止吸烟”“当心易燃物”“当心爆

炸物”标志；

c) 易燃易爆物品运输工具上应设置“禁止烟火”“当心易燃物”“当心爆炸物”标志；

d) 公共交通工具内应在显著部位设置“禁止烟火”标志。

5.11 旅游景区、室外游乐场、广场、露天集市、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露天场所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相

应的消防安全标志：

a) 禁止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的旅游景区、室外游乐场、广场、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入

口处，应设置“禁止烟火”标志；

b) 露天集市的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区域，应设置“禁止烟火”“当心易燃物”“当心爆炸物”标

志；

c)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设置“安全出口”“禁止阻塞”标志。

5.12 矿区、油气田、草原、林区的防火区入口处和区域内应设置“禁止烟火”“禁止吸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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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定应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的其他部位。

6 设置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产品应符合 GB 13495.2、GB 17945的要求。

6.1.2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产品的类别应根据设置部位的照明、湿度、危险性和腐蚀性等条件选取。

6.1.3 组合使用的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3495.1给出的式样要求。

6.1.4 消防安全标志应设置在与消防安全有关的显著部位，并与背景环境之间具有足够的对比反差，

且不应与分散该标志关注度的其他图形符号相邻。

6.1.5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传递的信息不应矛盾。

6.1.6 在所有有关照明下，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中任何颜色的安全色不应发生变化。

6.1.7 除“滑动开门”“推开”“拉开”标志外，消防安全标志不应设置在门、窗、架等可移动的物

体上，也不应设置在经常被其他物体遮挡的地方。

6.1.8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的型号应按照表 1的规定选取，其中最大观察距离 Dmax的确定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典型部位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型号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1 消防安全标志型号选用原则

最大观察距离
m 标志的型号 a

0＜Dmax≤2.5 1

2.5＜Dmax≤4.0 2

4.0＜Dmax≤6.3 3

6.3＜Dmax≤10.0 4

10.0＜Dmax≤16.0 5

16.0＜Dmax≤25.0 6

Dmax＞25.0 7
a 标志的型号规定见 GB 13495.1。

表 2 典型部位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型号

场所 典型部位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型号a

室内场所

室内高度小于3.5m场所的安全出口、大厅 ≥4

室内高度为3.5m～4.5m场所的安全出口、大厅 ≥5

室内高度大于4.5m场所的安全出口、大厅 ≥6

疏散通道 ≥4

室外场所 入口处和防火区内 ≥5
a 标志的型号规定见 GB 13495.1。

6.1.9 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位置应尽量缩短偏移距离，保证大多数观察者的观察角接近 90°。对于最

大观察距离的观察者，偏移角应不大于 15°。受条件限制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适当加大消防安全标

志的型号或在不同部位增设相同的消防安全标志。

6.1.10 无发光功能的消防安全标志牌的设置部位发生火灾时，在规定的疏散时间内,平均照度应不低

于 5 lx、最低照度和平均照度之比（照度均匀度）应不小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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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蓄光消防安全标志牌的设置部位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标志表面任何区域的日常照度不应低于产品型号中标示的激发照度，且使用波长较短的光源；

产品型号中标示的应急发光时间不应小于设置部位要求的疏散时间；

b) 如果标志表面区域的日常照度无法满足产品型号中标示的激发照度，应能保证设置部位发生

火灾时，在规定的疏散时间内,平均照度应不低于 5 lx、最低照度和平均照度之比（照度均匀

度）应不小于 0.7。
6.1.12 设置的内部发光消防安全标志，其应急发光时间应满足所在部位疏散时间要求，且应不小于

30 min。
6.1.13 设置的“安全出口”标志牌应为内部发光消防安全标志。

6.2 室内的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6.2.1 “安全出口”标志的设置要求

6.2.1.1 当“安全出口”标志设置在图 2 所示 A或 B的位置时，标志牌的上边缘距天花板高 h1 应不

小于 0.5 m，位置 A处的标志牌下边缘距地面的高度 h2 应不小于 2.0 m。当天花板的高度无法满足要求

时，应在图 2中 C或 D的位置设置标志，标志牌的上边缘不应高于门框上边缘，标志牌的下边缘距地

面高度 h3应不小于 1.2 m，侧边距门框边缘 d应不小于 0.1 m。

图 2 设置在门框边缘两侧或门的上部的“安全出口”标志示例

6.2.1.2 疏散通道中，应在通道墙面或地面上、疏散通道转角正对的拐弯处墙面上设置“安全出口”

及其组合使用的“疏散方向”标志，如图 3和图 4所示。标志牌的间距应不大于 20 m；对于袋形走道，

应不大于 10 m；在通道转角区，应不大于 1.0 m。设置在墙面上的标志牌上边缘距地面的高度应不大于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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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置在通道两侧及疏散通道轴线正对的拐弯处墙面上的“安全出口”标志示例

图 4 设置在地面上的“安全出口”标志示例

6.2.1.3 悬挂安装在室内的标志牌下边缘距地面的高度应不小于 2.0 m，标志牌的上边缘距天花板高

h1应不小于 0.5 m，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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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室内悬挂安装的标志牌示例

6.2.2 其他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要求

6.2.2.1 附着安装在室内墙面等位置的其他消防安全标志，其标志牌中心点距地面高度应在 1.3 m~1.5
m之间。

6.2.2.2 悬挂安装在室内的其他消防安全标志，其标志牌下边缘距地面高度应不小于 2.0 m，如图 5
所示。

6.3 室外的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6.3.1 室外附着安装在建筑物上的消防安全标志，其标志牌中心点距地面高度应不小于 1.3 m。

6.3.2 室外空旷部位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应使用标志杆固定，标志牌下边缘距地面高度应不小于 1.2
m。

6.3.3 道路两侧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应使用标志杆固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标志牌所在平面应与行驶方向垂直，如图 6所示；

b) 标志牌内边缘距路面（或路肩）边缘应不小于 0.25 m，标志牌下边缘距路面的高度应在 1.8 m～

2.5 m之间，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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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道路边缘设置的标志牌角度

图 7 在道路边缘设置的标志牌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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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牌的安装

7.1 安装方式

消防安全标志牌的安装方式分为附着安装、悬挂安装和柱式安装。

7.2 附着安装

7.2.1 采用钉挂、粘贴、镶嵌等方式将消防安全标志牌附着安装在建筑物或设施上。

7.2.2 用钉子固定的圆形和三角形标志牌应至少固定三点，正方形和长方形标志牌应至少固定四点。

固定点应选在边缘衬底色部位。

7.2.3 用胶粘贴的标志牌应将其背面涂满胶或将其边缘、中心点涂上胶固定。

7.3 悬挂安装

7.3.1 采用吊杆、拉链等方式将消防安全标志牌悬挂在相应位置上，如图 5所示。

7.3.2 悬挂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至少用两根悬挂杆（线），悬挂后不应倾斜。自重轻的消防安全

标志牌应配备牢固的支架。

7.4 柱式安装

7.4.1 采用标志杆将消防安全标志牌竖立固定在其指示物附近，如图 7所示。

7.4.2 室外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考虑风压的作用，标志牌整体结构设计基本风速应采用当地空旷

平坦地面上离地 10 m高、重现期为 50年 10 min平均最大风速值,且应不小于 22 m/s。
7.4.3 标志基板及支撑应根据标志牌面积大小采用螺栓、管箍等方式固定在标志杆上，连接部件应保

证安装方便、连接牢固、板面平整。

8 标志的排列

8.1 当两个及以上的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在同一个平面上时，各标志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标志公称尺寸

的 20%，如图 8和图 9所示。

图 8 两个正方形消防安全标志的间距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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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并列设置“指示火灾逃生路径和手段标志”与“灭火设备标志”的间距及排列示例

8.2 当两个及以上与方向辅助标志组合使用的消防安全标志一起设置时，两个相反方向的消防安全标

志间距应不小于标志公称尺寸的 100%，如图 10所示。

图 10 两个相反方向的消防安全标志的间距及排列示例

8.3 当紧急疏散逃生标志与灭火设备标志、火灾报警装置标志并列设置且方向指示相同时，应将灭火

设备标志、火灾报警装置标志放在上面，将紧急疏散逃生标志放在下面，如图 9所示。

8.4 同一标志杆上设置的标志牌不应超过 4个，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按照警告标志（三角形）、禁止标志（圆环加斜线）、提示标志（正方形）的顺序，先上后

下、先左后右排列设置，如图 11所示；

b) 正方形和其他形状的标志牌共同设置时，正方形标志与标志杆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标志公称

尺寸的 20%，其他形状的标志与标志杆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 5 cm，如图 11 a）所示；

c) 两个及以上三角形（圆形）标志牌或三角形、圆形、正方形标志牌共同设置时，各标志牌之

间的间距应不小于 5 cm，如图 11 b）所示；

d) 两个正方形的标志牌共同设置时，两者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标志公称尺寸的 20%，如图 11 c）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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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设置在一根标志杆上的多个标志牌间距及排列示例

9 运行维护

9.1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产品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产品外观整洁、完好有效，无影响使用的机械损伤；

b) 产品安装牢固，无明显松动，无明显遮挡；

c) 指示方向正确。

9.2 无发光功能的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照度检测，利用专用测试工具模拟火灾信号，

在规定的疏散时间内，应满足 6.1.10条规定的照度要求。

9.3 蓄光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照度检测，应满足 6.1.11条规定的照度要求。

9.4 内光源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至少每半年检测一次照明功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利用专用测试工具将外部照明的照度降低至 5 1x，内光源消防安全标志牌应能在 5 s内自动启

动内部照明；

b) 利用专用测试工具模拟火灾信号，内光源消防安全标志牌应提供不少于使用环境要求的照明

时间，且标志牌表面最小亮度应不小于 5 cd/m2。

9.5 设置的消防安全标志产品发生故障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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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最大观察距离 Dmax的确定方法

A.1 最大观察距离 Dmax应根据标志的设置地点和观察地点来确定：

a) 房间内设置的标志，对于门口的观察者，最大观察距离 Dmax为观察者的眼睛至标志 A的距离，

如图 A.1 a)所示；

a) b)

图 A.1 房间内最大观察距离

b) 房间内设置的标志，对于任意位置的观察者，最大观察距离 Dmax为房间内离标志最远位置的

观察者的眼睛至标志的距离。

示例：如图 A.1 b)所示，如果标志设在 A处，观察者最大观察距离为 DmaxA；如果标志设在 B处，则最大观察距离

为 DmaxB。

c) 室外设置的禁止标志和警告标志，最大观察距离 Dmax为需要观察者做出反应的最小距离；

示例：要求在某危险品仓库周围 20 m的距离内禁止烟火，则最大观察距离 Dmax为 20 m。

d) 设置在道路边缘的标志，最大观察距离 Dmax应根据消防车或其他车辆的计算行车速度按照表

A.1确定。

表 A.1 计算行车速度与最大观察距离的关系

计算行车速度υ，km/h 最大观察距离Dmax，m

≥60 25

＜60 16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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